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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

 

致同专字（2023）第 110A009913 号 

 

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鉴证了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蓝

晓科技公司）董事会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

的认定。蓝晓科技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建立

健全内部控制并保持其有效性，并确保后附的蓝晓科技



 

 

本鉴证报告仅供 蓝晓科技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

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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